
企业改革是财政收入

的 源泉所在

本刊评论 员

今年以 来，各 地区、各部门把“双增双

节”运动同深化企业改革结合起来，推行各种

形式的企业承包经营责任制。据不完全统计、

在全国7 400多个大中型企业中，已实行各种形

式承包责任制的有4 000多个，占51%，现在，
这项改革正在逐步深入，发展的势头是好的。

目前，对要不要搞承包的问题，大家的认

识基本是一致的。因为实行承包经营责任制是

搞活国营大中型企业的有效办法。但是，对如

何搞好承包，议论较多。有的同志担心，搞不

好会影响财政收入。这种担心是可以理解的。
因为目前国家财政收入绝大部分来自国营大中

型企业。这些企业状况如何，改革搞得好坏，对

财政关系极大。但是，从多年推行承包经营责

任制的有的地区和有的 企 业 的 情 况 看，承

包办法是行之有效的。他们通过承包，进一步

处理好国家与国营企业的关系，调动了企业和

职工的积极性，改进了企业的经营管理，提高

了劳动 生产 率，节 约了费用开 支，降低了成

本，从而增加了企业的利润。企业收入多了，
增加财政收 入才有可 靠的基 础。吉林省是从

1983年开始搞承包经营责任制的，几年来，这

项改 革取得了很大 的成效。从1983年至1986

年，全省 预 算内工 业 产值 平均 每 年递 增

11.2%，百元产值利税率，由 1983年的17.17
元上升到1986年的19.93元。财 政收入 平均每

年递增18.5%。今年 1 至 5月份工业产值增长

15%，销售收入增长15.6%。如果不搞承包，企
业活不了，财政收入也上不去。所以，各地区、

各部门都要支持这项改革，推行这项改革。

企业承包经营责任制目前还开 始 推行不

久，形式可以多种多样，但为了使这项改革切实

收到成效，必须遵循一个共同的原则，就是“包

死基数、确保上缴、超收多留、欠收自补”。
这里，关键的问题是处理好国家与企业的分配

关系，在确定承包办法时，要既有利于增加企

业留利，也有利于增加财政收入，不能依靠国

家减税让利来增加企业的收入。承包的基数和

比例，一定要定得科学、合理，一般应在1986年

实际上交所得税、调节税的基础上，根据企业

的具体情况，加上一定的增长比例作为基数，
不能过高或过低，并要对超承包任务的收入确

定分档累进的分成比例，使企业从承包超收中

多得好处，超得越多，留得越多。没有完成承

包任务的，要用企业自有资金补交给国家。承

包是包上交国家的所得税和调节税，不能包产

品税、增值税、营业税和其他税收，特别是产

品税、增值税和营业税这三种税，是从价按销

售收入征收的，是包含在产品价格之中的，这

些税收的多少，并不能完全反映企业主观努力

的成果。目前搞承包的，主要是有盈利的大中

型国营企业，亏损企业也要积极创造条件逐步

实行定额补贴、减亏分成的承包办法。不能包

肥不包瘦，包盈不包亏，但允许有个工作的发

展过程。各地在推行承包经营责任制中，要坚

持自费改革的原则，对于财政收入留成比例很

低，完全自费改革确有困难的省、直辖市和计

划单列市，中央财政要给予适当补助。企业承

包以后，要尽快建立和完善内部经营责任制，
把承包的各项指标逐项分解落实到车间、班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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和个人，使企业承包真正收到实效。
同其他任何事物一样，企业承包经营责任

制如不加以正确的引导，也会带来一些消极因

素。为了使这项改革顺利地、健康地发展，目

前，特别要引起重视的，就是要研究一些监督

制约措施，防止企业的短期行为。要有效地制

止企业乱涨价，使企业不能用简单的涨价办法

来增加自己的收入。为此，除了进一步加强物

价管理，规定最高限价外，还要采取税收和其

他办法。这样做，不仅是为了财政多收，更重

要的是为了约束企业随意涨价行为，保护消费

者的利益。要防止企业随意搞高工资和滥发奖

金，造成消费基金的失控。企业增加的留利，
要大部分用于发展生产和技术改造方面。职工

的收入应该随着企业生产增长、留利增加而增

加，但不能增加得太快、太多，要与劳动生产

率的增长相适应，特别是要注意避免工资和奖

金分配上的平均主义。要坚决制止对企业的不

合理摊派和集资，使企业从承包中多得的好处

不被挖走。这个问题不解决，就会打乱实行承

包经营责任制后的利益分配，妨碍承包经营责

任制的推行。企业对各种名义的集资和摊派有

权进行抵制。
我们相信，只要各地区、各部门积极支持

企业承包经营责任制，并在宏观上认真采取措

施加以正确引导，企业承包经营责任制一定会

更加健康地发展，取得更大的成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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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省 从 1983 年开

始，在利改税的基础上

实行企业上缴收入（所

得税、调节税）目标管理

办法。每年给企业核定

目标上缴任务，对超过

目标的给予奖励，完不

成目标的处罚。从而加

大了企业的压力，增加

了企业的动力，使企业

有了更大的活力，体现

了国家、企业、职工三者

利益兼顾和企业权责利

结合的原则。今年以来，
我们又乘“双增双节”

运动的东风，对这个办

法做了进一步的改进，
发展成为多种形式的目

标承包经营责任制。
我省实行的目标管

理和目标承包经营责任

制，坚持了以下几项原

则：一、以利改税为基

础。企业承包任务的确

定，所得税、调节税的

计算和缴纳，都按利改税办法规定执行，由税

务部门依法如数征收；企业超过目标应得到的

好处，由同级财政部门通过支出渠 道拨 给 企

业。二、实行自费改革。国家对我省实行定额

补贴，省对市、县实行收入分类分成的财政体

制，企业所 得税和 调节 税划为 市县的固定收

入。这样，市、县不吃省，省也不吃中央，为

自费改革创造了条件。三、确保财政收入的稳

定增长。对企业核定的目标上交任务，以国家

下达的企业收入指标为前提，一般都在上年实

际执行数的基础上增长10%以上。在执行中，除
国家另有规定和重大的政策变动以外，不给企

业减税让利。四、鼓励先进、鞭策落后，有奖

有罚。企业的 超目标 分成，实行分档递增办

法。企业超过目标越多，分成比例越大，得的

好处越多；完不成目标任务的企业，要用自有

资金补足。五、明确规定超目标分成资金的使

用方向。为了引导企业合理使用分成资金，控

制消费基金的不合理增长，对企业超目标分成

资金，规定只准用于挖潜改造、更新设备、开

发新产品、引进新技术、补充自有流动资金和

处理遗留问题 等 六 个方面。以上原则归纳起

来，可以概括为包死基数，确保上缴，超收多

留，歉收自补。
我省实行目标承包经营责任制，采取的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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